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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關於立法會林宇滔議員提出之書面質詢  

就立法會透過2023年1月12日第023/E12/VII/GPAL/2023號公函，轉來林宇

滔議員於2022年12月29日提出，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3年1月13日收到之書面質

詢，經徵詢司法警察局和行政公職局之意見，本辦公室統合回覆如下： 

就質詢第一點，網絡安全事故預警及應急中心（下稱網安中心）在收到阿

里雲香港機房節點故障導致本澳部分關鍵基礎設施網站無法訪問使用的消息

後，已即時透過現有的網絡安全機制，聯繫各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作出應對並

跟進，同時亦透過媒體向社會發佈事故資訊。各涉事機構也自行採取了相應的

保障措施和應急工作，當中受《網絡安全法》義務約束的涉事營運者，已根據

相關技術規範的要求，按時通報網安中心，詳細交代了事故的影響範圍、損害

程度和修復跟進措施；其所採取的預防部署及所執行的應急方案，皆符合當局

相關技術規範的要求。而在事故持續期間，網安中心亦無收到任何涉事機構、

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或其監管實體的求助。 

據悉，事故是由境外網絡系統故障所致，不涉及網絡攻擊，共計有6個關

鍵基礎設施營運者，以及一些不受《網絡安全法》義務約束的私營機構受到影

響，持續時間長短不等，主要涉及營運者透過網絡所提供的服務，沒有波及受

《網絡安全法》監管的業務，也沒有造成如個人資料外洩等不良後果。而行政

公職局亦表示，“一戶通”並沒有受事故影響。 

是次事故中，網安中心與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透過現有的網絡安全機制，

作出了有效應對，未來，特區政府將因應本澳經濟和產業的發展情況，適時檢

討《網絡安全法》和各類已出台的技術規範，在必要時予以修訂完善，以更好

地指引、推動和輔助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繼續做好網安工作。 

就質詢第二點，自《網絡安全法》生效後，網安中心聯同監管實體，依法

了解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每年在網安管理和技術方面的義務履行情況，並製作

年度網絡安全總體報告，上呈網絡安全委員會審議，以供特區政府制訂下一階

段的網安工作目標和策略。總括而言，公共和私人領域營運者皆已建立網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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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制度和內部操作程序，並不斷完善網安規劃；而技術措施的落實情況，

亦整體符合相關技術規範的要求。 

就質詢第三點，行政公職局表示，特區政府致力提升公共服務的網絡安全

防護和應對水平，透過2019年完成並投入運作的專有雲計算中心的基礎建設，

具備條件以集中管理方式提供網絡、服務器、數據儲存及管理平台等，提供安

全穩定的網絡資源和基礎運行環境，專門及獨立地供各部門使用，以及發展不

同電子服務及智慧應用，包括“一戶通”平台的運作。而針對公共服務的日常

運作，雲計算中心相關平台已配備網絡安全系統，實行安全管理制度，並設有

專業團隊進行7×24系統監控，確保電子系統及數據能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

下運作。 

至於私營領域，關鍵基礎設施的私人營運者須履行《網絡安全法》所規定

的網安義務，但它們皆可因應自身業務需要和商業決定，在市場上選擇採用合

適的網絡服務營運商、技術和設備，以構建符合法律和技術規範要求的網絡資

訊系統架構和運作模式。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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